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7·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评估报告
按照平顶山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做好2023年度一般事故调查处理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葬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舞钢市安委会办公室率头,会同各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组成事故评估组,对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7·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评估组采取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听取汇报等方式,深入开展评估工作,并征求事故调查组相关单位人员意见,形成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如下。
1、 事故概述
2023年7月1日19时20分左右，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山寺铁矿冷岗采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95.62015万元。
2、 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舞钢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关于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7·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要求,事故相关单位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1）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认真吸取“7·1”事故教训，针对事故开展了全公司的事故警示教育，建立健全了安全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充实管理人员，强化现场管理，规范工作行为，开展了全员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严把作业人员的岗前教育培训关，推行岗前3分钟小视频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并对地采六大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
（2） 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整改落实情况
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认真吸取“7·1”事故教训，针对事故开展了全员的事故警示教育，对全部溜井口进行了封闭或增加格栅，并增加了安全防护栏杆；对溜井口增加了照明和警示标志。
3、 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 事故责任单位处理落实情况
1、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2024年2月28日，根据舞钢市人民政府关于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7·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意见，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给予人民币3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舞）应急罚〔2024〕执法-001号），目前该单位已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罚款。
2、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2024年1月22日向舞钢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作出了深刻检查。
（2） 事故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根据舞钢市市人民政府事故调查处理批复意见,9名责
任人员均已处理到位,具休情况如下:
1、 责任人员：王海君，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面工作。
处理意见：向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作出书面深刻检查，并按照《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环保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2024年1月22日，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其扣发3个月奖金，并向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作出了书面深刻检查。
2、 责任人员：鲁建生，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管理工作。
处理意见：按照《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环保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2024年1月22日，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其扣发3个月奖金。
3、 责任人员：曹明祥，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处处长，具体负责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管理工作。
处理意见：按照《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环保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2024年1月22日，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其扣发3个月奖金。
4、 责任人员：张俊奎，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派驻经山寺铁矿冷岗采区项目部值班矿长，负责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山寺铁矿冷岗采区项目部值班矿长工作。
处理意见：按照《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环保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2024年1月22日，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其扣发2个月奖金。
5、 责任人员：赵保元，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负责人，经山寺铁矿冷岗采区项目部项目经理，负责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山寺铁矿冷岗采区项目部全面工作。
处理意见：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2024年2月28日，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37000.4元的行政处罚，目前罚款已在规定期限内缴纳。
6、 责任人员：马广军，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安全经理，具体负责经山寺铁矿冷岗采区项目部安安全生产工作。
处理意见：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处理结果：2024年1月25日，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作出决定，免除其职务，并调离相关岗位。2024年2月28日，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19334.7元的行政处罚，目前罚款已在规定期限内缴纳。
7、 责任人员：康清河，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值班矿长，经山寺铁矿冷岗采区项目部值班矿长工作。
处理意见：调离相关岗位。
处理结果：2024年1月25日，陕西耀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舞钢分公司作出决定，免除其职务，并调离相关岗位。
8、 责任人员：高彦勋，舞钢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股股长，负责全市非煤矿山行业安全管理工作。
处理意见：舞钢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对其进行约谈。
处理结果：2024年2月26日，舞钢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对其进行了约谈。
9、 责任人员：吴华伟，舞钢市庙街乡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负责庙街乡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工作。
处理意见：舞钢市庙街乡党委对其进行约谈。
处理结果：2024年1月16日，舞钢市庙街乡党委党委对其进行了约谈。
4、 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严格，存在部分隐患排查治理敷衍，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不够严格。
5、 评估结论意见
通过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可以看出企业在事故发生后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整改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整改措施实施进度良好，所有整改项目均按计划完成。通过整改，事故风险得到了有效降低，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也有了明显提高。整改措施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实施整改措施，消除了事故隐患，降低了事故发生的风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企业应继续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各项整改措施，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稳定。


















